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准

	1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准

	
	
	子项名称
	无

	5
	实施主体
	桂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人防办窗口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临桂新区创业大厦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市人防办窗口。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3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3—5811895


	
	
	监督电话
	0771—5813251


	12
	设定依据
	 【规章】《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权限批准后，可以作报废处理：（一）危及地面建筑、交通安全或者无法安全使用，且加固改造困难；（二）工程渗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险；（三）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
经批准报废的人民防空工程，由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处理，处理时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

	13
	实施对象
	符合报废条件的人防工程

	14
	行使层级
	市级。

	15
	权限划分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权限批准后，可以作报废处理。

	16
	行使内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权限批准后，可以作报废处理。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无。

	
	
	承诺办结
时限
	[bookmark: _GoBack]20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规定，申请人防工程报废，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危及地面建筑、交通安全或者无法安全使用，且加固改造困难；
（2） 工程渗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险；
（3） 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


	20
	申请材料
	[bookmark: 4]1、申请报废的报告；
2、人防工程相关档案（包括地理位置图、平面图、结构图等）；
3、人防工程现状勘察的证明材料；
4、申请报废处理的处理方案。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人防工程现状勘察

	
	
	办结时限
	30工作日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一、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一）申请书（表）的审查标准
1.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表）及其相关材料进行完整性、准确性审核；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项填写完整、准确；
3. 申请材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正面印制；
4. 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相对人、申请单位填写并本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其单位负责人签名。
（二）证明文件等材料的审查标准
1.证明文件等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A4型纸的规格装订；
2. 复印材料应清晰可辨认；
3. 证明材料相关内容与申请书（表）保持一致。
二、审查方式：实地核查。标准如下：
工程科、进行现场评估。
需报废的人防工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危及地面建筑、交通安全或者无法安全使用，且加固改造困难；
2.工程渗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险；
3.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批文

	27
	结果样本
	附件4。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30
	预约办理
	可预约。电话0773-5811895


	31
	网上支付
	不可网上支付。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自治区政务服务通用软件系统。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准，其程序是怎么样的？
1.提交《人防工程报废认定申请报告》（报告提纲见附件）；
2市人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对其进行现场评估；
3.办公会研究，给予批准文件。


	35
	责任事项
	1.选案阶段责任：根据举报或上级安排以及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确定进行检查。
2.检查阶段责任：检查应按有关程序进行，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检查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环节责任：对违法事实、证据资料、调查程序、法律适用、当事人陈述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4、告知环节责任：对违法事实、处理依据、处理意见告知，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5、决定环节责任：根据违法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作出处理决定，重大案件应组织集体审议。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或即将造成人防工程维护保养不符合要求的行为不予制止和有效处理的。
2.在监督检查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3.在监督检查中滥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和发生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3.重大事项须经办公会研究审定。
	桂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和首问责任人


	
	2.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桂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科承办人员


	
	3.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中
	
	桂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分管领导


	
	4.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高
	
	各环节有关人员

	备注
	现场评估环节：工作人员不按规定进行评估
	高
	
	现场核查人员



附件：
1.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准流程图
2.申请材料目录
3.人防工程报废的认定申请报告（提纲）
4、批复文件

附件1
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准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无，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
单位申报：
申报单位向市人防窗口提交《认定申请报告》
)


 (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 (
不属于本部门
职权范围的
)

 (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
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 (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 (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


 (
申请材料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当场决定受理
)
 (
现场和评估：
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10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
 (
工程科
承办人审查
（限3个工作日）
)


 (
制作批复文件（限1个工作日）
) (
部门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限3个工作日）
) (
工程科
负责人审核（限
3个工作日
）
)


附件2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
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申请报废的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申报单位公章
	

	2
	人防工程相关档案（包括地理位置图、平面图、结构图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设计单位
	
	

	3
	人防工程现状勘察的证明材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有资质的勘察单位
	
	

	4
	申请报废处理的处理方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
	原件
	否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材料目录

附件3
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准申请报告
（提纲）
一、需要报废的人防工程概况（修建年限，建筑面积，战时用途，安装的防护设备等）；
二、管理机构；
三、建成后，使用情况和管理情况；
四、工程现状；
五、报废理由。












附件4：

XX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


关于同意XX人防工程报废的批复

XXXX公司：

XX人防工程，位于XX区XX路XX号，始建于XX年，XX年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战时用途为：甲类二等人员掩蔽部和甲类物资库，防护等级为核6级常6级，防化级别为丙级（物资库为丁级）。现因。
经专家现场评审，该工程确实因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符合报废条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第二十条规定，经办公室研究:同意XX人防工程报废。并请你单位及时按照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报我办工程科。
此复。


XX人防办公室   
                                XXXX年XX月XX日 
